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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简报组         2017年5月26日 

5月26日上午,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分组审议

《湖南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>办法(草

案)》。第三组由李夕兵委员召集,王善平、王刚、李夕兵委员先后

发言。

王善平委员说,建议:1、废物有固体、液体、气体,是否都要出

台办法? 法规要整合。2、废物污染防治重在“防”。房屋装修产生

大量固体废物、气体废物和噪声污染,住建部门能否有办法鼓励少

装修,加强装修污染整治。3、加强对社区或者小区垃圾焚烧整治。

4、对废旧电池等危害物的分类收集和处置从细规定,加强监管与

问责。

王刚委员说,制定实施办法很有必要。建议:1、在实施内容

中,有要政府承担责任的,可有些是市场行为,有些是企业行为,如

果都由政府来承担责任,合不合适?2、有些内容是否需要,值得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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虑。例如第十八条“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的具体办法由设区的市、自

治州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”,这不是实施办法规范的,另外现在设

区的市人大的立法权已包括这个,不需要省里再授权,可根据各地

实际情况规范。固体废弃物垃圾分类投放必须和电池一样,分类

投放后有后续分类处理,如买新电池要交旧电池并便宜多少,有一

些激励措施才能推行,当然这需要向国家层面反映。

李夕兵委员说,建议:1、垃圾要进行分类管理。国外的电池、

可回收的纸和瓶子都可以分类。2、第二十六条“禁止省外的危险

废物转移至本省行政区域内贮存或者处置”,容易混淆,同时不便

于实际操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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